
关于在全市各级少先队组织中推广和使用微博的通知
各中心学校、少先队组织：
微博是当前青少年使用的重要交流工具，为更好地运用新媒体引导和服务青少年，加强全市少先队工作交流，团市委、市少工委在全市范围内推动各少先队开通微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乡镇学校以中心办为单位开通微博，并指定一名专职辅导员（原则上为学校总辅导员）担任微博管理员，负责把全镇少先队日常活动、阵地建设、文化建设等信息发布；台城地区学校每间小学都需开通微博。原则上每天发布不少于5条信息。
二、开设官方微博，昵称统一采用“台山+ⅩⅩ+红领巾”方式（如“台城二小红领巾、斗山中心红领巾”等）命名，微博简介需清晰注明单位全称，头像设计要体现少先队元素，微博标签要彰显自身特色。
三、要加强微博信息安全意识，强化微博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官方微博帐号管理制度，一般情况下只允许1-2人管理帐号密码，出现管理人员流动、调任、辞职情况时，应及时修改密码。

四、开通微博后要关注@台山共青团 @台山义工联 @台山红领巾

各级少先队组织要尽快开通微博，于4月22日前开通，填好信息采集表（附件2）电子版上报至团市委宣传部，邮箱：tstw2001@163.com
联 系 人：李晓娟

    联系电话：5511941

台山共青团微博：@台山共青团（http://weibo.com/tstw）

台山义工联微博：@台山义工联(http://weibo.com/tsva)

台山红领巾微博：@台山红领巾（http://weibo.com/tssgw）
附件：
1. 微博信息发布原则

      
2. 少先队微博信息采集表

共青团台山市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山市少先队工作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4月17日
附件1

微博管理原则

一、微博管理“十五要”

1.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；2.要明确微博定位；3.要配置微博管理员；4.要完善信息审核机制；5.要进行内容规划和信息分类；6.要发布简洁文字和主题图片；7.要尊重不同意见；8.要用平实语言进行真诚平等沟通交流；9.要把握发布时间及频率；10.要将网民观点意见整理备案；11.要主动介入回应舆论；11.要及时回复网民投诉；12.要在重大事件中快速发声、正面发声；13.要适当转发其它政务微博内容，合作推广；14.要动态公布事件处置最新进展；15.要向优秀政务微博学习。

二、微博管理“十七戒”

1.戒发布违反法律法规和违背道德言论；2.戒发布不符合党和政府政策言论；3.戒间断信息更新；4.戒内容公私不分；5.戒缺乏原创内容；6.戒说官话打官腔；7.戒单向宣传政绩；8.戒关闭评论功能，不听取民意；9.戒发布煽动性言论；10.戒关注不当人群；11.戒嘲讽残疾等弱势群体；12.戒不处理投诉质疑；13.戒转发反动、危害社会稳定言论；14.戒泄露国家重要机密； 15.戒轻率回复网民，妄下结论；16.戒单枪匹马，不与他人微博互动；17.戒无理谩骂、狡辩。

附件2

少先队微博信息采集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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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
	微博

昵称
	微博链接
	开通日期
	微博管理员

（姓名）
	联系方式

（手机/QQ）
	粉丝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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